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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匯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股份代號：823）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末期業績公布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作為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之管理人）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領匯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末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業績及財務報表已由管理人之審核委員會
審閱，並於2009年6月17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獲董事會批准。

於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收益及物業收入淨額分別按年增長7.2%及10.6%，分別為
45.03億港元（2008年：41.99億港元）及28.05億港元（2008年：25.37億港元）。可分派收入較去
年上升13.5%至18.19億港元（2008年：16.02億港元），而每基金單位分派則按年增加12.9%至
83.99港仙（2008年：74.40港仙）。每基金單位分派總額為83.99港仙，包括經董事會批准的中
期每基金單位分派40.86港仙（2008年：36.11港仙）及末期每基金單位分派43.13港仙（2008
年：38.2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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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2 4,503 4,199
物業經營開支 (1,698) (1,662)

物業收入淨額 2,805 2,537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4) (10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865) 4,265

營運溢利 4 806 6,700

利息收入 37 78
帶息負債之財務成本 (511) (604)

扣除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溢利 332 6,174

稅項 5 290 (1,035)

年內溢利（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622 5,139

已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付：
 2007年末期分派 — (739)
 2008年中期分派 — (776)
 2008年末期分派 (826) —
 2009年中期分派 (884) —

(1,088) 3,624

代表：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
 （不包括新發行基金單位） (1,497) 3,408
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動產生之金額 409 216

(1,088) 3,624

附註：

(i) 可分派收入總額於綜合分派報表釐定。綜合分派報表所載的本年度已宣派末期分派將於2009年8月19
日或前後派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ii) 每基金單位收益（按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年內溢利及已發行基金單位加權平均數計算）載於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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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派報表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年內溢利（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622 5,139

調整：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865 (4,26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遞延稅項 (308) 747
 稅率變動之遞延稅項 (341) —
 其他非現金收入 (19) (19)

可分派收入總額（附註(i)） 1,819 1,602

中期分派（已派付） 884 776
末期分派（將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付） 935 826

年內分派金額（附註(ii)） 1,819 1,602

佔可分派收入總額之百分比 100% 100%

於3月31日已發行基金單位 2,167,040,427 2,158,677,767

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每基金單位分派：
 每基金單位中期分派（已派付）（附註(iii)） 40.86港仙 36.11港仙
 每基金單位末期分派（將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付）
  （附註(iv)） 43.13港仙 38.29港仙

年內每基金單位分派 83.99港仙 74.40港仙

附註：

(i) 根據信託契約之條款，可分派收入總額為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綜合除稅項後溢利（相等於年內溢利
（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並作出調整以撇除在有關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記錄之若干非現金
調整之影響。

(ii) 根據信託契約，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須確保每個財政年度基金單位持有人所獲分派之總額不少
於可分派收入總額之90%，另加管理人酌情決定為可供分派之任何其他額外款項。截至2009年3月31日
止年度，管理人擬派發可分派收入總額之100%為分派金額。中期分派已於2009年1月23日向基金單位持
有人派付。末期分派將於2009年8月19日或前後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付。

(iii) 截至200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每基金單位中期分派40.86港仙乃根據期內中期分派8.84億港元及於
2008年9月30日已發行的2,163,861,896個基金單位計算。截至200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每基金單位中
期分派36.11港仙乃根據期內中期分派7.76億港元及於2007年9月30日已發行的2,148,434,317個基金單位計
算。

(iv) 每基金單位末期分派43.13港仙（2008年：38.29港仙）乃根據期內將派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的末期分派
9.35億港元及於2009年3月31日已發行的2,167,040,427個基金單位計算（2008年：8.26億港元及2,158,677,767
個基金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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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9年3月31日

2009年 2008年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3,988 3,988
 投資物業 43,255 44,307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 46

47,308 48,34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21 112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 25
 短期銀行存款 722 1,7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8 117

1,372 2,007

資產總值 48,680 50,34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預收款項及應計項目 8 1,125 858
 保證金 493 376
 稅項撥備 71 48
 帶息負債 9 — 2,199

1,689 3,481

流動負債淨額 317 1,47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991 46,867

非流動負債（不包括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帶息負債 9 11,538 9,986
 遞延稅項負債 5,480 5,976
 長期獎勵計劃應付款項 34 20
 其他非流動負債 738 327

17,790 16,309

負債總額（不包括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19,479 19,790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29,201 30,558

已發行基金單位 2,167,040,427 2,158,677,767

基金單位持有人每基金單位應佔資產淨值 13.47港元 14.1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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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及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表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儲備總額

基金單位
持有人應佔
資產淨值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2007年4月1日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 26,789 26,789

根據分派再投資計劃發行基金單位 — 361 361

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年度溢利
 （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 5,139 5,139

已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付之分派
 2007年末期分派 — (739) (739)
 2008年中期分派 — (776) (776)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247) — (247)

轉撥入綜合損益表之金額 31 — 31

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動產生之金額 216 (216) —

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年度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
 （不包括新發行基金單位） — 3,408 3,408

於2008年3月31日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 30,558 30,558

於2008年4月1日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 30,558 30,558

根據分派再投資計劃發行基金單位 — 140 140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溢利
 （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 622 622

已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付之分派
 2008年末期分派 — (826) (826)
 2009年中期分派 — (884) (884)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566) — (566)

轉撥入綜合損益表之金額 157 — 157

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動產生之金額 409 (409) —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
 （不包括新發行基金單位） — (1,497) (1,497)

於2009年3月31日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 29,201 2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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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領匯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信託契約之規定，以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頒布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附錄C所載相關披露規定
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

現行會計政策與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披露者貫徹一致，兩者之間並無重大變
動。

2. 收益

年內確認之收益包括：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來自零售物業之租金收入 3,260 3,017
來自停車場之總租金收入 982 934

4,242 3,951

其他收益
 空調服務費 253 243
 其他物業相關收入 8 5

261 248

總收益 4,503 4,199

與租戶之租賃安排列明基本月租及若干支出之收回。按營業額訂定之額外租金6,300萬港元（2008年：
5,200萬港元）已計入租金收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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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部資料

零售物業 停車場 總部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收益 3,521 982 — 4,503

分部業績 2,243 562 (134) 2,671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402) (463) — (1,865)
利息收入 37
帶息負債之財務成本 (511)

扣除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溢利 332
稅項 290

年內溢利（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622

資本開支 757 56 36 849
折舊 — — (16) (16)

於2009年3月31日

分部資產 35,560 7,823 79 43,462
商譽 3,988
短期銀行存款 7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8

資產總值 48,680

分部負債 1,241 151 226 1,618
帶息負債 11,538
稅項撥備 71
遞延稅項負債 5,480
長期獎勵計劃應付款項 34
其他非流動負債 738

負債總額（不包括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19,479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2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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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部資料（續）

零售物業 停車場 總部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年度

收益 3,265 934 — 4,199

分部業績 2,025 512 (102) 2,43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415 850 — 4,265
利息收入 78
帶息負債之財務成本 (604)

扣除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溢利 6,174
稅項 (1,035)

年內溢利（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5,139

資本開支 439 46 10 495
折舊 — — (14) (14)

於2008年3月31日

分部資產 36,180 8,234 76 44,490
商譽 3,988
短期銀行存款 1,7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7

資產總值 50,348

分部負債 975 137 122 1,234
帶息負債 12,185
稅項撥備 48
遞延稅項負債 5,976
長期獎勵計劃應付款項 20
其他非流動負債 327

負債總額（不包括基金單位持有人
 應佔資產淨值） 19,790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3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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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扣除財務成本、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營運溢利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扣除財務成本、稅項及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營運溢利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列賬：
 員工成本 236 1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 14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 2
 策略夥伴費用 5 3
 受託人費用 4 3
 估值費用 4 4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3 3
  — 非審核服務 2 1
 銀行服務手續費用 2 1
 經營租約支出 6 5
 其他法律及專業費用 12 3

5. 稅項

於200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2008/09年財政年度之利得稅稅率由17.5%降低至16.5%，故此年內香
港利得稅已按估計應課稅溢利及16.5%（2008年：17.5%）之稅率計提撥備。利得稅稅率之變動對本集團
之遞延稅項亦造成影響，一筆為數3.41億港元之先前遞延稅項撥備已經撥回並記入綜合損益表。

自綜合損益表（撥回）╱扣除之稅額指：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當期稅項 206 161
遞延稅項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308) 747
 — 稅率變動之影響 (341) —
 — 其他暫時差異 153 127

（撥回）╱扣除稅項 (290)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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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稅項（續）

本集團採用香港利得稅率計算之預期稅項支出與本集團年內稅項之差額如下：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扣除稅項前溢利 332 6,174

按香港利得稅率16.5%（2008年：17.5%）計算之預期稅項支出 55 1,081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4 6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6) (14)
稅率變動之影響 (341) —
過往年度作出之調整 (2) (38)

（撥回）╱扣除稅項 (290) 1,035

6. 按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年內溢利計算之每基金單位收益

2009年 2008年

年內溢利（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 622百萬港元 5,139百萬港元

年內基金單位加權平均數以計算每基金單位基本收益 2,162,465,628 2,146,299,236
長期獎勵計劃可引致發行攤薄基金單位之調整 437,940 —

年內基金單位加權平均數以計算每基金單位攤薄收益 2,162,903,568 2,146,299,236

按扣除與基金單位持有人交易前溢利計算之
 每基金單位收益，基本及攤薄 0.29港元 2.3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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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62 63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 (5)

應收貿易賬款 — 淨值 58 58
其他應收款項 63 54

121 112

應收款項以港元計值，而該等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租戶並無獲授特定信貸期。應收貿易賬款一般可由相應租戶之租金按金全數收回。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0至90日 58 56
超過90日 4 7

62 63

零售物業之基本月租由租戶按租賃協議以預繳方式支付，而停車場每日總收入乃由停車場營辦商以
期末方式支付。

以上呈報之5,800萬港元（2008年：5,800萬港元）應收貿易賬款淨值包括應計停車場收入2,600萬港元
（2008年：3,000萬港元）及應計按營業額訂定租金400萬港元（2008年：1,300萬港元），於2009年3月31日尚
未到期。其餘2,800萬港元（2008年：1,500萬港元）經已逾期但未減值。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0至90日 28 13
超過90日 — 2

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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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2009年3月31日，400萬港元（2008年：500萬港元）應收貿易賬款被視為已減值並已計提減值撥備。個別
減值應收款項為未能確定是否可收回的款項。

已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超過90日 4 5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4月1日 5 2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7 5
年內撇銷不可收回之應收款項 (8) (2)

於3月31日 4 5

新增及撥回之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物業經營開支內。計入撥備賬之金額將於預期
再不可能收回額外現金時撇銷。

計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其他類別應收款項並無已減值資產。

於報告日期的最高信貸風險為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

8. 應付貿易賬款、預收款項及應計項目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36 62
預收款項 76 61
應計項目 913 735

1,125 858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0至90日 121 61
超過90日 15 1

136 62

應付款項以港元計值，而該等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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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帶息負債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擔保票據（附註(a)及(d)） 1,399 3,596
銀團貸款（附註(b)） 4,592 4,589
香港按揭證券貸款（有抵押）（附註(c)） 4,000 4,000
雙邊貸款（附註(a)及(d)） 1,547 —

11,538 12,185
減：帶息負債之流動部分（附註(d)） — (2,199)

帶息負債之非流動部分 11,538 9,986

附註：

(a) 於2006年8月4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The Link Finance (Cayman) 2006 Limited發行總額為36億港元之三
份擔保票據（「該等票據」）。該等票據（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及由本集團兩間附屬公
司The Link Holdings Limited及領匯物業有限公司擔保）分為三組，分別為於2009年到期之14億港元
5.12%擔保票據、於2008年到期之14億港元5.00%擔保票據及於2008年到期之八億港元浮息擔保票
據。本集團已安排若干雙邊貸款及動用內部資金和未動用的銀行貸款融資償還於2008年到期之22
億港元擔保票據，餘下之14億港元由聯合貸款融資（附註(d)）提供再融資。

(b) 於2006年8月4日，本集團安排50億港元之五年期浮息銀團有期╱循環銀行貸款融資，由本集團兩間
附屬公司The Link Holdings Limited及領匯物業有限公司擔保。於2009年3月31日未動用之融資額為
四億港元（2008年：四億港元）。

(c) 香港按揭證券貸款為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提供之按揭貸款融資。按揭貸款融資由The Link 
Holdings Limited及領匯受託人匯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擔保。若干投資物業已就此作出
抵押，其中已抵押物業於2009年3月31日之賬面值約為45億港元（2008年：48億港元）。

(d) 於2009年3月19日，本集團安排30億港元之三年期浮息貸款融資，聯合貸款融資由本集團兩間附屬
公司The Link Holdings Limited，領匯物業有限公司及領匯受託人匯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
司擔保，為2009年內到期的27億港元債務進行再融資，該債務由2009年8月到期的14億港元擔保票
據及2009年7月和9月到期的13億港元雙邊貸款組成。因此該等原先2009年內到期之帶息負債已重
新分類為非流動部分。

(e) 於結算日之帶息負債（包括利率掉期）實際利率為4.16%（2008年：4.10%）。帶息負債之賬面值與其
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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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帶息負債（續）

帶息負債須按以下年期償還：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第一年內到期
 擔保票據 — 2,199

第二年內到期
 擔保票據 — 1,397
 香港按揭證券貸款（有抵押） 4,000 —

4,000 1,397

第三年內到期
 香港按揭證券貸款（有抵押） — 4,000
 雙邊貸款 248 —
 銀團貸款 4,592 —

4,840 4,000

第四年內到期
 銀團貸款 — 4,589
 聯合貸款（附註a） 2,698 —

2,698 4,589

11,538 12,185

除一筆為數2.48億港元（2008年：零）之銀行貸款以美元計值外，其他所有帶息負債皆以港元計值。

附註：

(a) 因已簽署30億港元之三年期浮息聯合貸款融資，為2009年8月到期的14億港元擔保票據及2009年7月
和9月到期的13億港元雙邊貸款進行再融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於2009年
3月31日，該等金額已被重列為非流動負債。

10. 本集團貸款融資之抵押

於2009年3月31日，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約45億港元（2008年：48億港元）為本集團貸款融資作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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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於結算日後之事項

於2009年3月19日，本集團與一個由13間銀行組成之銀團簽訂無抵押30億港元之三年期浮息聯合貸款融
資，為2009年內到期債務進行再融資，並為資產提升項目提供資金安排。於2009年4月15日，聯合貸款融
資額中13億港元已被提取以償還2009年7月和9月到期之雙邊貸款。

於2009年4月27日，本集團宣布與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重新簽訂40億港元之五年期貸款，其中載有選
擇權可將20億港元貸款之到期日延期一年至2015年5月。此舉已為2010年11月到期貸款完成再融資交易。

於2009年5月6日，本集團宣布成立一項10億美元中期票據計劃，該計劃容許本集團發行為期一個月至30
年之任何貨幣或年期、按固定或浮動利率票據。該中期票據計劃開始至今，本集團已於2009年5月20日
按固定年利率4.75%發行三億港元之10年期無抵押票據。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增長動力

於回顧年內，零售設施續租租約表現強勁，而已完成資產提升之項目亦帶來貢獻，成為
領匯年內的主要增長動力。而積極進行資本管理，加上財務狀況穩健，亦為增長提供強
大後盾。管理人亦已加強管理團隊，對企業進行改動，務求令業務以更高速度增長。

展望未來，管理人將繼續專注於提升收益及進行目前的資產提升措施，包括展開其他新
項目，如首個街市翻新工程。此外，雖然業務重點為提升收益，但管理人於截至2010年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亦將積極解決購物商場及停車場物業管理安排之成本問題。其他業務重
點包括維持財務狀況穩健、提升資產管理程序、採用房地產電腦系統，以及利用更多數
據支持業務決策。

財務摘要

於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收益及物業收入淨額分別按年增長7.2%及10.6%，分別為
45.03億港元（2008年：41.99億港元）及28.05億港元（2008年：25.37億港元）。可分派收入較去
年上升13.5%至18.19億港元（2008年：16.02億港元），而每基金單位分派則按年增加12.9%至
83.99港仙（2008年：74.40港仙）。每基金單位分派總額為83.99港仙，包括經董事會批准的中
期每基金單位分派40.86港仙（2008年：36.11港仙）及末期每基金單位分派43.13港仙（2008
年：38.29港仙）。於回顧年內，零售物業基本租金收入上升7.5%至24.67億港元（2008年：
22.94億港元），而物業開支則微升2.2%至16.98億港元（2008年：16.6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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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主要收入數字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按年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益 — 總額 4,503 4,199 7.2
物業收入淨額 2,805 2,537 10.6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除稅後溢利 622 5,139 (87.9)
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分派 1,819 1,602 13.5
每基金單位分派（港仙） 83.99 74.40 12.9

收益分析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按年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租金收入：
零售 — 基本租金 2,467 2,294 7.5
零售 — 按營業額訂定租金 63 52 21.2
商場推銷 68 49 38.8
街市 491 466 5.4
熟食檔位 40 36 11.1
教育╱福利 46 46 —
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85 74 14.9
來自停車場之總租金收入：
月租 763 735 3.8
時租 219 199 10.1
營運開支收回及其他雜項收入：
物業相關收入 261 248 5.2

4,503 4,19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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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開支分析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按年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物業管理人費用、員工成本、保安及清潔 707 685 3.2
公用事業開支 344 363 (5.2)
維修及保養 224 227 (1.3)
地租及差餉 115 106 8.5
宣傳及市場推廣開支 103 86 19.8
其他物業經營開支 109 91 19.8

物業開支（不包括屋邨公用地方開支） 1,602 1,558 2.8
屋邨公用地方開支 96 104 (7.7)

總物業開支 1,698 1,662 2.2

儘管投資物業價值輕微下跌，於2009年3月31日，資產負債比率（貸款除以資產總值）維持
於23.7%（2008年：24.2%）。於2009年3月31日，應收款項之整體水平以及逾期90日以上之款項
均與2008年3月31日相若。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由2008年3月31日之14.16港元下跌4.9%至2009
年3月31日之13.47港元，其主要原因為投資物業價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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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資產負債表概要

於3月31日
2009年 2008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47,308 48,341
流動資產 1,372 2,007

資產總值 48,680 50,348

流動負債 1,689 3,481
非流動負債 17,790 16,309

負債總額 19,479 19,790

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29,201 30,558

已發行基金單位（千個） 2,167,040 2,158,678

每基金單位資產淨值 13.47港元 14.16港元

資產負債表摘要

於3月31日
2009年 2008年

估值（百萬港元） 43,255 44,307
流動資金比率(%) 81.2 57.7
資產負債比率(%) 23.7 24.2
平均債務年期* 2.4 2.5
應收款項 0至90日（百萬港元） 58 56
      超過90日（百萬港元） 4 7

* 於2009年6月17日如全數提取聯合貸款、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再融資及於2009年5月發行中期票據後
為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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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分派

管理人以領匯就本財政年度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綜合經審核除稅後溢利，作出調整以
撇除綜合損益表錄得之若干非現金調整之影響，計算可分派收入總額。

根據信託契約，非現金收入╱利潤，如「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已被調整，以撇除有關金
額之影響。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可分派收入總額為18.19億港元，而截至2008年3月31
日止年度則為16.02億港元。

管理人目前之政策為向基金單位持有人派發領匯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可分派收入
總額之100%。領匯已派發中期每基金單位分派40.86港仙，而董事會批准每基金單位之末
期分派為43.13港仙，故此本年度每基金單位分派總額為83.99港仙（2008年：74.40港仙）。根
據每基金單位於2009年3月31日之最後成交價15.32港元計算，本年度每基金單位分派83.99
港仙之分派收益率為5.5%。末期分派記錄日期將為2009年7月6日，領匯將於2009年7月2日
至7月6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基金單位過戶登記手續。該分派將於2009年8月19
日或前後派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領匯已分別就截至2008年3月31日及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及中期分派採納分派再
投資計劃。基金單位持有人可選擇以現金形式或基金單位形式，或同時選擇兩種方式收
取分派。於2008年8月，領匯就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分派發行約520萬個基金單
位，每基金單位作價18.488港元。於2009年1月，領匯就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中期分
派發行約320萬個基金單位，每基金單位作價14.116港元。因此，於回顧年內合共發行約840
萬個基金單位，故於2009年3月31日共有2,167,040,427個已發行基金單位。

估值

於2009年3月31日，萊坊測計師行有限公司（「萊坊」）對領匯之物業組合估值為432.55億港
元（2008年：443.07億港元），較2008年3月31日之估值下跌2.4%。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
度，領匯之綜合損益表錄得公平值下跌18.65億港元（2008年：上升42.65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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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萊坊主要混合運用現金流量折現分析和收益還原法得出物業組合內每項個別物業之市
值，當中以現金流量折現分析之比重較高。就2009年3月31日之估值而言，與一年前比較，
萊坊採納較高之收入還原及折現率，及較低之租金增長率。

主要估值參數

於3月31日
2009年 2008年

零售 35,460百萬港元 36,105百萬港元
停車場 7,795百萬港元 8,202百萬港元

總計 43,255百萬港元 44,307百萬港元

內部樓面面積（平方呎） 11,064,350 11,006,599
泊車位數目 79,485 79,485

每平方呎 3,205港元 3,280港元
每泊車位 98,066港元 103,191港元

收益資本法 淨收益率 淨收益率

零售 6.25–8.53% 5.78–8.25%
停車場 6.50–10.90% 6.75–9.50%
綜合 6.26–10.90% 5.85–9.50%
加權平均 7.42% 6.95%

現金流量折現法 折現率 折現率

8.50–11.70% 8.2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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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資本管理

管理人一直積極致力為領匯取得合適年期之債務及尋求更多資金來源，並將資產負債
比率維持在審慎水平。

債務融資

到期日 定息
億港元

浮息
億港元

於2009年3月31日
‧ 香港按揭證券
— 利率掉期 2010年11月 37.5 —
— 浮息 2010年11月 — 2.5

‧ 銀團貸款
— 利率掉期 2011年10月 40.0 —
— 浮息 2011年10月 — 6.0

‧ 雙邊貸款
— 浮息 2011年7月 — 2.5

‧ 聯合貸款（附註）
— 定息 2012年4月 14.0 —
— 浮息 2012年4月 — 13.0

總計 91.5 24.0

百分比 79% 21%

附註： 已簽訂一項30億港元三年期無扺押聯合貸款，為於2009年8月到期之14億港元定息擔保票據及於2009
年7月及9月到期之13億港元浮息雙邊貸款再融資。因此，有關金額已於2009年3月31日重列為非流動
負債。

‧ 於2009年3月19日，與由13間銀行組成的銀團簽定一項30億港元三年期無抵押聯合貸
款，為所有於2009年到期的債務再融資及為資產提升措施提供資金。於2009年4月15
日，已從有關融資額度中提取13億港元償還於2009年7月及9月到期的雙邊貸款。

‧ 於2009年4月27日，管理人宣布與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重新簽訂一項40億港元五年
期貸款，並可於到期時選擇將當中20億港元延期一年。香港按揭證券按揭貸款獲續期
為於2010年11月到期的全數貸款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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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 於2009年5月6日，管理人宣布成立一項10億美元的中期票據計劃，根據計劃，可以多種
貨幣發行1個月至30年期、按固定或浮動利率計息的無抵押票據。自中期票據計劃成
立以來，領匯房地產基金於2009年5月20日已發行三億港元10年期、按年利率4.75%計息
的無抵押票據。

於2009年3月31日，領匯房地產基金貸款融資（連同為擔保票據及雙邊貸款再融資之聯合
貸款）之平均未到期年期為2.4年，而去年則為2.5年。管理人積極透過訂立利率掉期管理
領匯房地產基金的利率風險。於2009年3月31日，領匯房地產基金持有的尚未到期利率掉
期合約總值77.5億港元（2008年：40億港元），實際未到期年期為3.8年（2008年：3.6年）。因
此，於2009年3月31日，領匯房地產基金的債務融資中約有79%為固定利率融資，而去年則
為56%。於2009年6月17日及償還5.12%擔保票據前，領匯債務的實際利率為4.84%。

繼於2009年3月簽立一項聯合貸款融資及於2009年4月完成香港按揭證券再融資交易後，
領匯已成功為其於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之未來兩個財政年度到期的所有債務洽商再融
資。假設所有再融資交易（即香港按揭證券再融資、全數提取聯合貸款以償還於2009年7
月及9月到期的雙邊貸款以及於2009年8月到期的5.12%擔保票據，以及發行三億港元之10
年期無抵押票據）於2009年6月17日完成，領匯債務之平均餘下年期將延長至3.5年。倘行使
選擇權延長向香港按揭證券借入之20億港元按揭貸款年期，於同日之債務平均餘下年期
將進一步延長至3.7年。

借貸加上領匯房地產基金投資物業組合所產生的經常性現金流量為領匯的主要修葺、
改善工程及其他策略性提升資產措施產生之資本開支提供資金。領匯之所有借貸均以
港元計值或已進行港元對沖。

於2009年3月31日，領匯房地產基金部分投資物業約45億港元（2008年：48億港元）已作為領
匯房地產基金貸款融資之抵押。

領匯之財務契諾狀況依然穩健：

於2009年
3月31日

之實際數字 契諾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利息開支 5.7:1 >2:1
債務淨額：資產總值 23.7% <45%
有資產抵押之負債 40億港元 <70億港元
無抵押貸款對價值比率 19.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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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於2009年5月6日，標準普爾再次確定領匯之企業信貸評級為「「A」級，前景為穩定」。穆迪
投資者服務則於2009年5月6日確認領匯的企業信貸評級為「「A3」級，前景為穩定」。標準
普爾對中期票據計劃的評級為「A」級長期債務，而穆迪的評級則為「A3」級。

於2009年3月31日，領匯的可動用現金淨額為12億港元（2008年：19億港元），而未提取銀行
融資則為34億港元（2008年：4億港元）。管理人在現金管理方面採用保本的做法，以確保
靈活地應付本集團的營運所需。存款的到期日亦已小心計劃，以滿足其財務承擔及營運
資金所需。現時，領匯所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均以港元持有。

策略夥伴

根據管理人與策略夥伴嘉德置地有限公司於2004年8月27日簽訂之合作協議（經日期為
2005年10月26日之補充協議補充）（「合作協議」），策略夥伴有權就其向領匯房地產基金
之營運提供顧問及管理意見服務收取按年支付之表現費用。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
度，支銷予策略夥伴之表現費用約為530萬港元。

根據合作協議條款，管理人可選擇於協議在2009年8月26日屆滿後將協議年期延長5年。管
理人於2009年5月12日宣布，管理人已發展成熟，並擁有管理及營運領匯房地產基金之專
業知識及能力，故決定不會於2009年8月26日合作協議屆滿時行使選擇權延長與策略夥伴
訂立之合作協議。

物業組合摘要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領匯的物業組合繼續錄得增長。於2009年3月31日，平均基
本租金按年上升11.8%至每平方呎28.4港元（2008年：每平方呎25.4港元）。於2009年3月31日，
租用率為87.4%（2008年：89.3%）。於回顧年內，物業組合的綜合續租租金調整率及續租率
分別為25.2%（2008年：22.5%）及72.9%（2008年：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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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內，管理人繼續採納靈活之租賃策略，以吸引及挽留租戶。領匯亦將繼續改進
及規劃商戶組合。為配合資產提升計劃，領匯對租約作出調動，以分期進行修葺╱翻新
工程。於有關情況下，部分租戶以少於三年之租期續訂租約（香港商業租約一般為期三
年）。

物業組合主要指標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於年末之租用率(%) 87.4 89.3
續租率(%) 72.9 71.9
資產提升措施於年末之空置率(%) 6.2 3.4
非資產提升措施於年末之空置率(%) 6.4 7.3
年末平均每月基本租金（每平方呎港元）
 — 不包括自用辦事處 28.4 25.4
 — 不包括自用辦事處、教育╱福利、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30.9 27.7
續租租金調整率(%) 25.2 22.5
開支╱收入比率(%) 37.7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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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析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

來自以下各項之租金收入：
零售 — 基本租金 2,467 54.8
零售 — 按營業額訂定租金 63 1.4
商場推銷 68 1.5
街市 491 10.9
熟食檔位 40 0.9
教育╱福利 46 1.0
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85 1.9
來自停車場的租金總額：
月租 763 16.9
時租 219 4.9
營運開支收回及其他雜項收入：
物業相關收入 261 5.8

4,503 100.0

物業組合概要

類別（於2009年3月31日）
總內部

樓面面積 租用率

已出租
內部樓面

面積之每月
平均基本租金

（平方呎） (%) （每平方呎港元）

零售 8,764,940 88.7 28.2
街市 877,750 79.8 60.6
熟食檔位 148,340 70.0 34.2
教育╱福利 888,975 94.1 4.5
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225,114 54.7 18.6

總計（不包括自用辦事處） 10,905,119 87.4 28.4
自用辦事處 159,231 不適用 不適用

總計（包括自用辦事處） 11,064,350 — —

僅不包括自用辦事處、教育╱福利 10,016,144 86.9 30.7
不包括自用辦事處、教育╱福利、
 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9,791,030 87.6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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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續租租金調整率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佔總內部
樓面面積

（不包括自用
2009年 2008年 辦事處）

% % %

零售 28.5 24.8 81
街市 13.3 12.7 8
熟食檔位 11.6 8.9 1
教育╱福利 10.8 3.0 8
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22.2 38.6 2
整體 25.2 22.5 100
整體（不包括教育╱福利） 25.3 22.6 92

主要房地產代理及營辦商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向兩間房地產代理支付之佣金如下：

房地產代理 服務 服務價值
有關成本之

百分比
百萬港元 %

宏集策劃有限公司 租賃代理服務 0.5 35.7
萊坊（香港）有限公司 租賃代理服務 0.9 64.3

1.4 100.0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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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領匯委聘之五大營辦商之服務合約總值及其各自提供之服務
價值如下：

營辦商 服務性質 服務價值
有關成本之
本百分比

百萬港元 %

華聯建築有限公司 項目及維修 124 6.8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項目及維修 121 6.7
立德工程有限公司 項目及維修 110 6.1
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物業及停車場管理 88 4.8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物業及停車場管理 88 4.8

531 29.2

零售物業組合回顧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零售物業為領匯之主要收入增長來源，零售物業的綜合
續租租金調整率為28.5%（2008年：24.8%），平均單位基本租金較去年上升12.4%至2009年3
月31日之每平方呎28.2港元（2008年：每平方呎25.1港元）。領匯的零售物業專注於非自由支
配開支的價值及數量，歷史證明此類開支對經濟下滑時有較強抗逆力。

領匯最大型的零售商戶從事的商貿活動包括超級市場、飲食、街市及便利店。10大商戶
佔總內部樓面面積22.4%及總每月基本租金32.1%，而50大商戶則佔總內部樓面面積34.6%
及總每月基本租金46.9%。

主要零售物業組合指標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年末之租用率(%) 88.7 91.2
續租率(%) 73.5 70.1
年末之平均每月基本單位租金（每平方呎港元） 28.2 25.1
綜合續租租金調整率(%) 28.5 24.8
年末按營業額訂定租金之租約數目 1,972 903
年末按營業額訂定租金之零售租約佔收益之比例(%) 49.5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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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零售商戶組合

於2009年3月31日
已出租內部
樓面面積
（平方呎）

已出租內部
樓面面積

(%)

每月
基本租金

(%)

飲食 2,955,152 31.0% 24.4%
超級市場及食品 1,757,793 18.4% 23.8%
百貨公司 158,371 1.7% 1.1%
服裝、鞋具及關連產品 286,028 3.0% 3.8%
電器及家居產品 548,574 5.8% 5.2%
個人護理、醫療、貴重商品、光學產品、
 書籍及文儀用品 567,935 6.0% 8.3%
服務 886,078 9.3% 10.4%
休閒及娛樂 92,380 1.0% 1.0%
其他 455,251 4.7% 2.2%
商場營辦商 64,764 0.7% 0.6%
街市營辦商 297,422 3.0% 6.3%
街市檔位 402,834 4.2% 9.4%
熟食檔位 103,777 1.1% 1.3%
教育╱福利機構 836,597 8.8% 1.4%
房署辦事處及配套設施 123,178 1.3% 0.8%

整體 9,536,134 100.0% 100.0%

管理人一直致力於更多零售商戶的租約中加入按營業額訂定租金的條文，並以大型零
售商戶為重點。於回顧年內，上述工作取得良好進展，於2009年3月31日，有1,972份零售租
約包含按營業額訂定租金的條文（2008年：903份）。於物業組合50大商戶中，34個可選擇
按營業額訂定租金的商戶其中32個同意以有關方式支付租金。

致力於零售商戶的協議中加入按營業額訂定租金的條文之同時，管理人亦不放棄提升
每月基本租金。一般而言，租戶需根據租約支付基本租金或營業額的百分比兩者中的較
高者。

管理人注意到商戶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將面對艱鉅的營商環境，故已積極推
出多項措施刺激商場人流。於2009年3月31日，有30.8%的租約將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財
政年度內重續，管理人正積極就出租物業組合的空間進行磋商，並將續租租金調整率維
持於正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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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9年3月31日即將到期租約資料

停車場物業組合回顧

領匯擁有全港最大的停車場物業組合。於回顧年內，停車場收益按年上升5.1%至9.82億港
元（2008年：9.34億港元），使用率則維持於71.3%（2008年：71.2%）。加上開支維持在控制範
圍以內，停車場的開支對收入比率由截至2008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45.2%下降至截至
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42.8%。

於回顧年內，管理人不斷推出新措施改善停車場物業組合之表現：

‧ 收費調整

‧ 嘗試全新的停車場管理模式，並取得成功

‧ 檢討主要收益及成本動力

‧ 為香港所有傷健人士及接載行動不便人士之司機提供以半價泊車及申請隨意泊優
惠，以示企業對傷健人士之關懷

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管理人將於領匯旗下所有停車場實行全新的停車場管
理模式，新管理模式將引入收入攤分政策。管理人預計於2009年第三季過渡至新停車場
管理安排，並預期將可大大提升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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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停車場物業表現指標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2009年 2008年

泊車位類別 — 月租(%) 87.2% 87.2%
泊車位類別 — 時租(%) 12.8% 12.8%
來自月租用戶之總收入(%) 77.7% 78.7%
來自時租用戶之總收入(%) 22.3% 21.3%
年末之泊車位使用率(%) 71.3% 71.2%
每個車位每月的收入（港元） 1,029港元 979港元
開支╱收入比率(%) 42.8% 45.2%

資產提升措拖回顧

管理人致力從多方面為廣大香港市民帶來更多相關零售產品選擇，其中一項為一直進
行中的資產提升措施。該等項目由專責發展團隊領導，及由專項租賃團隊提供支援。於
回顧年內，共完成五項總值2億2,191萬港元的資產提升項目，而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財
政年度，管理人預期將完成七項總值5億3,313萬港元的資產提升項目。

管理人擬逐步推行資產提升計劃，以確保有足夠資源進行項目及將短期內對每基金單
位分派之影響降至最低。於進行資產提升時，管理人將採取一切可行措施，如為商戶提
供臨時舖位，盡可能讓商戶繼續經營業務。資產提升措施的資金大部分以債務所得資金
撥付，惟管理人決定於任何時間均不會過度貸款，只會維持足夠貸款額度為項目提供資
金。管理人將資產提升措施的首年回報目標定於15%至20%。管理人積極管理與資產提升
措施相關的風險，當中包括預先出租部分空間、訂立固定價格建築合約、利用研究釐訂
客戶需求，以及對項目進行嚴謹的財務分析。

展望未來，管理人將專注於實行既有項目及開展能達到預期回報的新項目。管理人視資
產提升措施為提升每基金單位分派之主要動力。管理人將考慮經濟及商業因素，並於適
當時修訂資產提升項目，如更改資本開支金額及項目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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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資產提升措施之表現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
資本開支 回報*

（百萬港元）

厚德商場 70.41 41.4%
天耀商場 33.48 34.7%
富東商場 28.94 31.8%
瀝源商場 30.85 8.3%
太和商場 58.23 30.5%

* 物業收入淨額的上升幅度乃以資產提升措施完成後12個月內可取得之估計物業收入淨額與資產提升
措施開始前可取之物業收入淨額作比較得出。

將完成之資產提升項目

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年度
資本開支 完成日期

（百萬港元）

葵芳商場 27.64 2009年4月
黃大仙中心 125.27 2009年6月
禾輋商場 52.26 2009年6月
彩園商場一期 66.86 2009年9月
長發商場 134.16 2009年10月
蝴蝶商場 92.39 2010年2月
興華商場 34.55 2010年3月

策略

管理人從四方面入手提升每基金單位分派，分別為提升已處於穩定期的商場之收益、讓
已完成的資產提升措施帶來更多收益、成本管理及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

為提升收益，管理人將盡力把零售物業的租金與市場租金看齊，繼續令續租租金調整率
維持在正數水平。另一方面，亦會透過按營業額訂定租金分享零售商戶銷售增長的成
果，從而提升收益增長。此外，管理人預期於資產提升措施完成後，該等項目之收入將可
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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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資產提升措施帶來更多收益，管理人之重點為在預算內按時完成已宣布的項目。管
理人預期，專責資產提升的租務團隊將繼續於適當時候以目標租金磋商租約。管理層將
繼續統籌日後的資產提升項目，並有意展開能達到財務回報目標的項目。管理人將資產
提升措施的首年目標投資回報定為15%至20%之間。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年度，管理人
計劃實行更多資產提升措施，包括首項街市提升工程。

截至本回顧年內，管理人傾向提升收益。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年度，管理人將投放更多
資源解決成本問題。管理人現時正檢討旗下所有商場及停車場物業的第三方物業管理
協議，並預期可節省大量成本。除實行更多環保措施外，管理人正尋求其他方法節省公
用服務成本。管理人認為，領匯於單一地區坐擁龐大的物業組合，將可於多方面產生協
同效應節省成本，以及提升營運效率。

管理人另一個重點為繼續積極管理資本，以維持具競爭力的資本成本。管理人有意取得
更多長期融資及降低利息成本，以將利率波動的影響降至最低。管理人將繼續延遲或延
長債務到期日，以及擴闊債務集資的途徑。

於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管理人持續檢討既有資產組合策略以評估有潛力之擴
展機會。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管理團隊及員工致謝，他們的專業表現和工作熱誠是領匯成功的
關鍵。

趙之浩先生由於彼之個人業務及其他事務，於2008年10月12日起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和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成員。於2008年11月1日，嘉德置地有限公司提名林明志先生替代潘錫
源先生出任非執行董事。

周福安先生於2009年1月16日起不再出任管理人之執行董事、首席財務總監及負責人員。
於2009年1月16日，王國龍先生獲委任為管理人之首席財務總監（相應為財務及投資委員
會成員），其後於2009年2月26日獲委任為管理人之執行董事及負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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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趙先生、潘先生及周先生於任期內對管理人及領匯作出之寶貴貢
獻致以衷心謝意。董事會亦謹此歡迎林先生及王先生加入董事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領匯之上市基金單位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內，管理人或領匯之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領匯
之任何上市基金單位。

企業管治

本著建立及保持高水準企業管治之目標，管理人致力遵行若干政策及程序，以促使領匯
獲妥善管理及以透明方式營運。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內，管理人及領匯已遵守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條文、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適用於領匯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有關章節、信託契約，以及就管理領匯而供管理人使用之規管手冊所載列之規
定及程序已在重大條款上遵守。管理人及領匯亦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有關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之適用於領匯有關守則條文。

投資者關係

為促進良好企業管治及透明度，領匯已於回顧年度內與利益相關團體及基金單位持有
人持續溝通。管理人將繼續參加路演及投資者會議，以加強領匯與投資者社群之關係及
投資者對領匯業務及發展之了解。

管理人及領匯採納之企業管治常規之進一步詳情載於領匯之2009年年報。

物業業權轉讓進度報告

作為領匯獲准修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4.2(k)、5.2(c)及7.7條（有關法定業權規
定）之條件，領匯須於其年報及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業績公布中就180項物業
之法定及實益業權轉讓進度作出報告。於2009年6月17日，領匯持有135項物業之法定及實
益業權及45項物業之實益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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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基金單位過戶登記手續

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分派記錄日期為2009年7月6日。為了安排分派事宜，領匯將於
2009年7月2日至2009年7月6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基金單位過戶登記手續。為享
有分派，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基金單位證書，必須於2009年6月30日下午4時30分前送交
領匯之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該分派將於2009年8月19日或
前後派付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為安排領匯基金單位持有人週年大會之事宜，領匯將於2009年7月24日至2009年7月29日期
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基金單位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出席基金單位持有人週年
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基金單位證書，必須於2009年7月23日
下午4時30分前送交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地址見上文）。

分派再投資計劃

說明分派再投資計劃進一步資料之公布將於2009年7月6日或前後刊發及一份載有詳情的
通函連同相關的選擇表格或分派通知書將於2009年7月13日或前後寄發予基金單位持有
人。

刊發年報

2009年年報將於2009年7月3日或前後刊登及寄發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基金單位持有人週年大會

領匯之基金單位持有人週年大會擬於2009年7月29日舉行。基金單位持有人週年大會通告
將於稍後時間刊登並寄發予基金單位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之管理人）
主席
蘇兆明

香港，200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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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布日期，管理人董事會成員如下：

主席（兼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蘇兆明

執行董事
羅爾仁（行政總裁）
王國龍（首席財務總監）

非執行董事
紀達夫
何志安
紀德坤
林明志

獨立非執行董事
Michael Ian ARNOLD
周永健
馮鈺斌
高鑑泉
王于漸
盛智文


